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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办基函〔2019〕11号

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9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

名师”活动的通知》（教基厅函〔2019〕12 号）要求，今年我省

继续组织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计划评选 1200

节省级“优课”。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标

通过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充分调动各学科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广大教

师信息化教学创新能力。促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共享，

形成一套覆盖中小学各年级各学科的生成性资源体系，推动信息

技术与数字教育资源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的深度融合和常态化

应用。

二、组织实施

   各地要高度重视“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把活动作

为促进信息技术运用、提升教师信息素养的重要抓手，不断探索

“晒课”和“优课”评选工作中的新思路、新机制。要统筹好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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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力量，制定具体活动方案，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加强指导、

积极推进。要充分发挥电教、教研部门的作用，形成共振合力，

把“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推向新的高度。

三、活动范围

全省中小学校（包括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完全中

学、普通高中）各年级、各学科教师，均可参加。

四、活动内容

(一)晒课内容和节点

   1. 晒课内容

晒课教材的版本为经教育部审定的中小学教材，以教育部公

布的 2018 年度教学用书目录为准。教师所提交的网上晒课内容

应包括：一堂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课堂教学的完整教学设计、所用

课件及相关资源、课堂实录（可选，拟参加教育部“优课”征集的

为必选）和评测练习（可选）等。鼓励教师上传课堂实录，课堂

实录（指教学过程视频）应展现课堂教学的完整过程（最低不少

于 30分钟），画面清晰。

晒课内容须符合现行课程标准，体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性质和

特点的融合，注重展现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法、有效解决教

育教学的重难点问题。

教师所提交的内容须为本人教学实践中所产生的内容，不得

冒名顶替，杜绝抄袭，引用资料须注明出处和原作者。

2. 晒课节点

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为尽快形成系列化优质资源，鼓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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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无“部优”和“省优”课例的节点下晒课，平台上“省优”课例总

数超过 5堂的节点暂不开放晒课。

（二）晒课时间

“晒课”将按学段分阶段上传：

小学 1—3年级：2019年 3月 16日—4月 30日

小学 4—6年级：2019年 3月 16日—5月 31日

初中：2019年 4月 1日—6月 30日

高中：2019年 6月 1日—8月 31日

（三）推优时间

市级推优时间：2019年 9月 10日前完成

省级推优时间：2019年 9月 30日前完成

为提高质量，每设区市推荐的“优课”最多不超过 300节。

（四）推广应用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协调电教、教研等相关部门，

组织看“优课”学“优课”，开展网络教研，推广优秀案例，推动数

字教育资源在不同教学环境下的应用，形成“人人用资源、课课

有案例”的教学应用环境。

五、活动激励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明确激励机制，对报送数量多、

质量高的地区和学校予以表彰和奖励。要进一步明确凡在“一师

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获部、省级“优课”的等同于获省级

比赛一等奖，激发广大教师参加的积极性。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文件精神，2019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




